
德财基〔2025〕审预字026号

关于常德经开区智能电子产业园区(三期)室外改造项目预算的评审报告
常德经济技术开发区经济合作局：

根据财政投资评审管理规定，我中心组织评审小组对你单位报来的常德经开区智能电子产业园区（三期）室外改造项目（以下简称“本项目”）预算进行了评审。你单位应对送审资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完整性负责。现将评审情况总结归纳如下：
一、项目概况
本项目由经开区产发局《关于常德经开区智能电子产业园（三期）室外改造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产管项〔2025〕9号）文件批准立项，总投资382.65万元，资金来源为财政资金。

本项目位于常德经开区智能电子产业园（三期）厂区内，主要建设内容及规模：增设钢结构雨棚4座，总面积1437㎡；钢结构非机动车棚1个，总面积135㎡；移栽树木25株，增设树池21个；增设成品岗亭1个，成品道闸系统2处4套；室外路面改造2735.28㎡，增设成品减速带32.26m。对17#、19#厂房西侧货梯内开门改造和找坡；17#厂房西侧增设卷帘门1处和找坡等零星改造工程。

二、评审依据
1.建设单位报送的《常德经开区智能电子产业园区（三期）室外改造项目》预算资料，包括施工图、预算书、送审单、工作联系函等资料；
2.湖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印发2020<湖南省建设工程计价办法>及<湖南省建设工程消耗量标准>的通知》（湘建价〔2020〕56号）；
3.湖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发布《湖南省建设工程计价依据动态调整汇编（2022年度第一期）》的通知（湘建价〔2022〕146号）；
4.湖南省建设工程造价管理总站《关于发布2024年湖南省建设工程人工费指数的通知》（湘建价建〔2024〕20号）;

5.常德经济技术开发区财政局《关于明确常德经济技术开发区政府投资项目前期服务性费用评审标准及实现PPP项目前期服务性费用打捆包干政策的通知》（德财函〔2018〕2号）；

6.常德市建设工程造价管理站文件《关于公布常德市二〇二五年第四期建设工程材料市场综合价的通知》（常建价〔2025〕4号）；

7.常德市建设工程造价管理站文件《关于发布常德市二〇二四年第二期安装工程材料市场价格的通知》（常建价〔2024〕18号）；

8.影响造价相关的法律法规、政策性及其他文件。

三、评审范围及程序
（一）评审范围

常德经开区智能电子产业园区（三期）室外改造项目预算，含工程费、工程建设其他费及不可预见费。

（二）评审程序

1.成立评审小组，熟悉资料，制定评审方案；

2.组织现场踏勘、测量，留取影像资料；

3.审查、取证、计量、分析、汇总，形成初步评审结论；

4.组织对账，形成评审意见，由其各方签字确认；

5.整理评审工作底稿等资料，出具评审报告并归档。

四、评审中的主要问题与说明
1.灌注桩基础、双层压型钢板屋面、新铺沥青混凝土路面、原沥青混凝土路面拆除及外运等工程量多计，审减约26.32万元；

2.防火涂料、橡胶直角警示标(护墙角)等材料单价高报，审减约11.89万元；

3.钢结构防火涂料、零星钢构件制作安装、镀锌钢板天沟、树木移栽等消耗量子目调整，审减约15.07万元；

4.监理费、造价咨询费、建设单位管理费、施工图设计费、检测费根据工程费基数基数相应减少，审减0.63万元；

5.不可预见费按工程费及工程建设其他费总和的3%计取，审减6.62万元;
6.勘察勘探费按建设单位意见增补计算，审增1.28万元。
五、评审结论
本项目建设单位送审金额为3797896元，审定金额为3131555元（其中：工程费2848756元、工程建设其他费191589元、不可预见费91210元），审减金额为666341元，审减率17.55%。（详见附件）

六、相关事项说明及建议
1.根据建设单位《关于申请调整常德经开区智能电子产业园区（三期）室外改造项目预算送审金额的工作联系函》，630KVA变压器不纳入此次评审范围；原设计成品滑动雨棚、成品非机动车棚变更为钢结构雨棚，建设单位应完善相关程序。
2.该评审结论可作为常德经开区智能电子产业园区（三期）室外改造项目招标上限值的依据。

3.项目弃土运距暂定10km，结算时应提供过程性资料以及相关签证资料。

4.暂估价、暂列金额情况说明：

（1）拆除部分零星修补按建设单位意见处理，按5000元/项暂估；

（2）增设电梯门按建设单位意见处理，按6175元/樘暂估。
5.本项目相关前期费用暂按《关于明确常德经济技术开发区政府投资项目前期服务性费用评审标准及实行PPP项目前期服务性费用打捆包干政策的通知》（德财函〔2018〕2号）文件计取，结算据实办理。
6.建设单位应做好本项目资金管控，对于暂估、暂列金额应完善相关程序，项目额外需变更增加投资额的应按照德管办发〔2020〕5号文件履行变更程序后实施。
7.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建设单位应加强单位工程验收及隐蔽工程验收管理工作，收集整理隐蔽工程量的相关报验申报资料、原始记录以及相关影像资料，以便办理结算。

七、评审人员
评审机构：湖南星圭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初审人员：孔志刚                初审负责人：李跃进
内审人员：元惠敏、杨洋          技术负责人：高绍娟     

项目负责人：周文敏
2025年6月10日

附件：常德经开区智能电子产业园区(三期)室外改造项目预算评审汇总表

附件
	常德经开区智能电子产业园区(三期)室外改造工程
预算评审造价汇总表

	
	
	
	
	
	金额单位：元

	序号
	工程名称
	送审金额
	评审金额
	审减金额
	备注

	一
	工程费
	3454728 
	2848756 
	605972 
	17.54%

	1
	桩基工程
	84967.56 
	83755.84 
	1211.72 
	

	2
	建筑工程
	2071953.55 
	1736840.68 
	335112.87 
	

	3
	安装工程
	84661.17 
	74526.73 
	10134.44 
	

	4
	院内改造
	1213145.86 
	844933.19 
	259512.67 
	

	5
	土石方工程
	
	108700.00 
	
	

	二
	工程建设其他费
	185721 
	191589 
	-5868 
	3.74%

	1
	建设单位管理费
	29632.27 
	28487.56 
	1144.71 
	工程费*1%

	2
	施工图设计费
	69228.85 
	66777.31 
	2451.55 
	暂按德财函[2018]2号文计算

	3
	造价咨询费
	14897.33 
	14321.84 
	575.49 
	

	4
	监理费
	52760.70 
	50722.54 
	2038.16 
	

	5
	检测费
	19201.71 
	18459.94 
	741.77 
	

	6
	勘察勘探费
	
	12819.40 
	-12819.40 
	

	三
	不可预见费
	157447 
	91210 
	66237 
	（一+二）*3%

	四
	合计
	3797896 
	3131555 
	666341 
	17.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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